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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2020-066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下属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重机”）变更

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

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根据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测算，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导

致公司 2020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减少 437.89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 179.93万元（实际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一、概述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下属子公

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重机”）结合实际情况，对正常使用

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变更原因 

公司下属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重机”）根据产

能变化、设备和厂房的实际情况、未来使用及管理计划，增加了设备和厂

房维修和保养，损耗率得以降低，可使用年限增加，增加了部分机器设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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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厂房的折旧年限。 

(二) 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0 年 12 月 1日起执行。 

(三) 变更审议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变更前后的会计估计 

序号 固定资产类别 原折旧年限 新折旧年限 

一 房屋,建筑物 
  

1 房屋 
  

1.1 生产用房 
  

 
其中：钢结构 30 50 

 
      钢筋混凝土结构 30 50 

 
      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 30 50 

1.2 非生产用房 
  

 
其中：钢结构 35 50 

 
      钢筋混凝土结构 35 50 

 
      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 35 50 

2 构筑物 
  

 
其中：船台,码头,平台,吊车道 20 30 

 
      防汛堤,墙 20 30 

 
      道路,围墙,储油罐,水井,池,塔,堆场 20 30 

二 机器设备 
  

1 机械设备 
  

 
其中：金属切割机床,锻压(锤),铸造设备 15 20 

 
      起重设备 15 20 

 

（五）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

披露的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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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属子公司沪东重机变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根据变更后的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测算，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导致公司 2020 年度固定

资产折旧费用减少 437.89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0年度利润总额 179.93

万元（实际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下属子企业沪东重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

报告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同意本

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下属子企业沪东重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

告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同意本议

案。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根据所实施的上述审核程序及所获取的相关审

核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专项说明未能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

第九十三号 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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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专项审核报告；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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